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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说明


	评分项
	评审标准
	分值

	一、报价分
	报价方式：参照原国家计委《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980号）文件自报下浮率，每下浮1%得1分。
注：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单位支付。
	20分

	二、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
	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招标组织程序、服务事项处理时限、服务质量保证措施、服务承诺、人员配置、服务承诺、廉洁从业、档案管理措施等。
服务方案优15—10分，良10—5分，差为5—1分，未提供服务方案或提供的服务方案与本次采购内容无关的得0分。
	15分

	三、营业场地情况
	1.办公面积1000平米及以上得3分；600～1000平米（不含）得2分；300～600平米（不含）得1分；300平米（不含）以下得0分；在贵州省无办公室场所或未提供合格证明材料，得0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需提供房产证及购房合同，租赁合同复印件或扫描件）
2.设置有独立的开标厅（室）、评标厅（室）、档案管理室，安装有视频监控系统得2分。（提供办公场所平面示意图和现场图片、安装有视频监控系统照片。）
	5分

	四、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
	1.项目负责人从事招标代理行业6年及以上的得5分；3年及以上不足6年的得2分；3年以下不得分。（需提供招标代理机构社保缴纳时间作为工作年限的证明材料，如为退休人员，退休前需要代理机构购买社保满足年限，并提供退休证等证明材料）
2.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的得5分。（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）
	10分

	5、 企业荣誉及
实力
	1.近三年获得贵州省招标行业协会表彰的“优秀招标代理机构”称号，每获得一次“优秀招标代理机构”称号得1分，共3分；
2.近三年获得贵阳市招标行业协会表彰的“优秀招标代理机构”称号，每获得一次“优秀招标代理机构”称号得1分，共3分；
3.招标代理机构获得招标采购专职从业人员能力考评证书的人员10人至15人得3分，16人及以上得6分，需提供人员证书及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。其他不得分；
4.近三年获得纳税信用A级，提供国家税务总局查询截图，每获得一次“纳税信用A级”得3分，共3分。
企业荣誉及实力证明材料应包含：提供上述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。
	15分

	六、业绩
	1.提供近三年以来代理的教育行业相关的政府采购业绩，提供一个得2分，满分10分；
2.提供近三年以来代理的类似政府采购业绩（含会议服务相关内容），提供一个得2分，满分20分；
   业绩材料应包含：合同和政府采购网上的招标公告（或政府采购网上的中标公告）作为证明材料，以上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，提供不全或未提供的不予计分。
	30分

	七、评审专家及系统
	1.具有独立的专家抽取系统且专家人数不低于 600 人的得 1分；每增加200人，加1分；本项共计 3 分。 
注：提供专家抽取系统截图及专家人员清单（须包含专家姓名、职称、专业等，为保证专家隐私无须填写联系方式），不提供不得分。 
2.具备完善的专家抽取流程，根据提供的抽取流程进行评分，流程严谨，好的得 1 分，一般的得 0.5 分，差的不得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；具有独立的专家抽取系统得 1 分（注：提供专家抽取系统截图，不提供不得分）
	5分



